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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售烟，超量携带、无证运输卷烟？这些行为都违法！
市烟草专卖局呼吁市民参与烟草专卖违法行为举报
举报电话：12313
“好抽、保真、数量有限、价格任性⋯⋯”临近年底，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卷烟的现象渐渐多了，微信朋友圈中也不乏有人售卖卷烟，并冠以物廉价美的“美名”。殊不知，

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违法。

其实，互联网售烟只是烟草专卖违法行为中的一部分。针对市民反映的烟草专卖“疑难杂症”，市烟草专卖局专门梳理出了相关知识以飨市民。同时呼吁市民参与违

法烟草违法行为举报。

● 利用互联网、微信等渠道销售卷烟将被依法查处
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懂得网购的人越来越多，身边好多朋友开网
店都挣了钱，尝到了不小的甜头。因此，我也想在经营实体卷烟零售店的同时，在网

上注册一家店铺，或者利用微信等信息网络工具专门售卖卷烟，请问法律允许吗？

答：不允许。根据我国现行的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政策，开网店卖香烟，不管卖
的是真烟还是假烟，都是非法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除了

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依法销售烟草

专卖品外，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还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网店经营卷烟，由于是在虚拟场

所，不满足“有固定场所”这一要件，因此，不具备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条

件。即使实体店已经申领了许可证，也不代表有权在网上销售香烟。根据《刑法》和

现行的烟草法律法规，未经许可在网上销售烟草专卖品，经营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卷烟作为一种专卖品，不允许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和交易的。

● 假烟没卖出也属违法行为
问：售卖假冒卷烟属违法行为毋庸置疑。但如果假烟只在店内存放，并未销售
出去，但被执法人员查获，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免于受罚？

答：《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
制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

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额标准的三倍以

上的，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因此，即使许某并未销售该批卷烟，但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其行为仍是违

法的。对那些尚未销售或刚开始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人，执法部门也应从严惩处，

将违法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避免给社会和他人造成损失。

●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可被继承
问：父亲因病去世，我打算子承父业，继续经营父亲生前所开的便利店。之前父
亲已按规定程序领取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请问此证可继续使用吗？

答：《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烟草专卖许可证核定
的经营主体为自然人，自然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发证机关应当依法注

销烟草专卖许可证

所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可被继承，建议您向烟草专卖局提出依法注销了，

并重新申领。

● 店面搬迁须重新申领许可证
问：我在山东济南章丘市经营一家食杂店，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已近十
年。最近店面租赁合同到期，准备搬迁的新店面就在原先那家店附近。这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只办理地址变更就行？

答：应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持证人改变经

营地址（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除外）或者具有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

他情形的，应当重新申领烟草专卖许可证；所持有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其他登记事项

发生改变的，应当及时变更烟草专卖许可证。

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地烟草专卖局将受理申请并指派两名

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经审查，其申请符合办证条件的，当地烟草专卖局将

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文书或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在10个工作日内送达。

● 超量携带卷烟属违法
问：我儿子结婚要准备大量喜烟，初步估计得要150 条。在外地开烟店的朋友

说，他那边卷烟数量充足。于是我打算自己坐大巴车前往购买，只是纯粹为家里办

喜事自用，且都是真品卷烟。这样的行为能算违法吗？

答：该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邮寄、异
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限量。针对异地携带卷

烟的数量限额，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关于规范异地携带卷烟管理和携带证使用的通

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个人乘坐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跨地（市）携带卷烟的最高

限量为每人每次一万支（50 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邮寄、

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超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限量一倍以上的，依照无证运

输卷烟相关规定处以 20 % 以上50 % 以下的罚款，可以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

法运输的卷烟。可见，从当地以外的县、市、区购买150 条卷烟回家办喜事，虽没有

非法营利的目的，但其数额已超过烟草专卖法规定的数量限额而触犯法律，应依法

予以处罚。

● 农用三轮车无证运输卷烟要受处罚
问：一个月前，我刚买了辆农用三轮车，本打算家里运输瓜果蔬菜。可前不久有

朋友让我帮忙捎带200 条香烟去外地，纯粹是朋友帮忙，也不是为了挣钱，拒绝他吧

又抹不过面子去。我这样帮忙运输香烟合法吗？

答：该行为违法，属无证运输卷烟。《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局行政主

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若明知是烟草专

卖品，且无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

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

当事人予以处罚，即“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此处，虽然是给朋友帮忙没有收取运费，但你的运输行为仍是违反了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因此。奉劝广大市民，千万别为了一时“面子”踏进法律的“禁区”！

● 从国外携带卷烟有限制
问：我年底准备去美国探望儿子，想从国外捎几条外国烟回国送给亲戚朋友。

听说从国外携带卷烟是有限制的，请问具体有何规定？

答：《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个人进入中国境内携带烟草制品的，不得超
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72号第三条第

四项规定：进境旅客携带有下列物品的，应在《申报单》相应栏目内如实填报，并将

有关物品交海关验核，办理有关手续：酒精饮料超过1500毫升（酒精含量12度以

上），或香烟超过400支，或雪茄超过100支，或烟丝超过500克。

因此，您可以携带400支香烟、100支雪茄和500克烟丝，如果超过数量限制，

必须向海关申报，提供国家有关部门的进口许可证件。否则，海关将依据《海关法》

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予以处罚。

● 违法后怎样做才能减轻处罚
问：前不久，我因一时糊涂贪图小便宜，收了一外地烟贩上门推销的某品牌卷烟

50条，后来在店里销售这些卷烟时被执法人员发现，并受到了处罚。对此我很后

悔，听朋友说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能从轻或减轻处罚。请问

我怎样做才算有立功表现，有关部门才能减轻对我的处罚呢？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您能积极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涉烟违法行为，并

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查证属实，就属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那么，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就会依法对您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